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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244 907-420
淄博市临淄区闻韶街道舒舍家园居民区

附近的“晋园食府”紧邻居民楼，油烟严重，噪
声扰民，下水道气味刺鼻。

淄博市
油烟、
噪声

1 .晋园食府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2017年7月27日经对其油烟进行检测，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要求。2 .该饭店对排
烟管道、鼓风机及油烟净化设施进行了降噪处理，2017年9月10日经对其噪声进行检测，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但饭店二楼4个
包间窗户朝向居民楼，客人在包间开窗就餐时，可能影响居民休息。3 .现场检查时，个别下水道井盖密闭不严，略有异味。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区城管执法局加强对该酒店管理，
客人就餐时，不再开窗；2 .责令闻韶街道办事
处立即更换下水道井盖，做好密闭，防止异味
散发。

245 907-421
淄博市张店区工人新村垃圾处理池距离

居民区不足三米，气味刺鼻，噪声扰民，向相
关领导反映，一直未解决。

淄博市
油烟、
大气、
噪声

1 .工人新村小区附近有一处老式垃圾中转站，未发现垃圾处理池，2016年11月区环卫局对该站进行升级，新增了全密
闭自压箱及喷淋除臭降尘系统，减轻异味。目前该站主要用于收集小区生活垃圾及周边道路保洁垃圾，有轻微异味，未未
发现有明显噪声。2 .今年8月底曾接到过市民对该处异味等问题的投诉，于9月1日组织居民代表召开座谈会，现场答复居
民反映问题，根据相关意见建议逐条落实整改，并主动公开负责人手机号码，接收意见并迅速落实整改。

是 责令改正
责成区环卫局安排专人负责，做好站内管

理，确保场地清洁，站内垃圾日产日清；确保非
工作时段自压箱全密闭，避免异味、噪声扰民。

246 907-422
淄博市周村区东门路67号东50米有大量

店铺，车辆维修导致油污污染地面。周村区丝
绸路1966号、1688号附近有异味，不知原因。

淄博市
大气、
其他

1 .周村区东门路67号东50米附近无车辆维修点，但北有2家摩托车销售店铺，分别是：周村海天车行和淄博日润摩托
车销售有限公司，2家店铺因摩托车加装机油，存在油污污染地面现象。2 .周村区丝绸路1966号为东星表业有限公司，无异
味气体排放，环评手续完备；丝绸路1688号为山东玉兔研味有限公司，2016年4月该企业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开展污水处理
异味气体治理，将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异味气体，经棚盖收集后通过光催化氧化处理。2016年12月1日，经山东嘉誉测试科
技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显示，排放达标。现场检查时，存在食用调味品气味。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周村区东门路67号北侧2家店铺对
门前油污污染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加装
机油时，不得污染周边环境。2 .对玉兔公司可
能产生异味的生产环节进行全面排查，并落实
防范措施。

247 907-423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属于水资源保护

地，山林遭到大肆开采，挖沙卖沙，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均未解决。

淄博市
生态、
其他

1 . 2016年以来，池上镇共采伐林木49起，均依法办理了林木采伐手续。接到交办通知后，组织人员进行了排查，未发现
山林遭到大肆开采的问题。2 .由于池上镇南部山区多为沙石山体，镇域内原来确实存在多处采沙、洗沙点，但自2014年以
来均已陆续关停。截至目前，未发现新的非法采沙、洗沙行为。现部分沙场已经整理复垦，发展林果种植。3 .有关部门此前
均未接到对上述问题的反映。

是 责令改正

1 .加强对山林及矿山的日常巡查力度，进
一步强化联动机制，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非法
毁林和开采行为。2 .入村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
识宣传，增强广大村民的法治意识，充分让广大
村民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全
镇形成对破坏环境行为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248 907-424

淄博市张店区金塔农贸市场有众多食品
店，油烟严重，市场北侧有一“洪昇活鸡店”，
气味很大，污水横流，紧邻的豆腐店，污水直
接流到地上，气味刺鼻。

淄博市
大气、水、

油烟

1 .位于马尚镇九级村金塔农贸市场沿街房，共有食品店15家，均有营业执照和健康证，14家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聂某
美熟食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2 .现场检查，10家食品店应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其中6家已安装，4家未安装。存在油烟污染现
象。3 .“洪昇活鸡店”，现场有气味,污水已接入地下管网；有一豆腐销售点，不在现场制作，现场未发现污水排放、气味刺鼻
现象。

是
关停取缔、
停产整治

1 .责令聂某美熟食店和4家未安装油烟净
化设备的食品店停业整顿，完善手续，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待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2 .对“洪
昇活鸡店”予以取缔。加强管理，保持市场环境
整洁有序。

249 907-426

对820-183号“淄博市质监局对机动车尾
气检测线监管数据造假”案件的反馈情况，举
办人认为不属实，质监局曲解举报内容，隐瞒
事实，要求重新查处。

淄博市 其他

市质监局2016年抽查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2家，配合省质监局检查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1家，2017年抽查机动车尾气
检测机构4家，均按规定到现场开展了检查，并如实填写了检查记录表，不存在数据造假的问题。检查记录表被检查机构
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了被检查单位公章，检查记录的真实性得到了被检查单位的认可。2016年以来，各区县质监局（市
场监管局）、高新区质监分局、文昌湖区市场监管局均按要求对其辖区内机动车尾气检验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填填
写了检查记录表，有的还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经各单位认真自查，均确认检查记录真实，并提供了被检查机构负负责
人签字确认的检查记录表和现场检查图片，不存在数据造假问题。

否

250 907-427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东路水一巷3号楼

西侧垃圾桶清理不及时，垃圾外溢，气味刺
鼻。

淄博市
垃圾、
大气

该处共有4个垃圾桶，其中1个有破损，存在垃圾外溢情况，周边有少量散落垃圾，有轻微异味。 是 责令改正
责成张店区环卫局立即更换破损垃圾桶，

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251 907-429

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尧王村党支部书
记胡某某在太公湖风景区内经营“东方龙滤
芯”厂，无环评手续，污水直排到太公湖内，多
次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一直未解决。

淄博市 水、其他

1 .淄博东方龙滤清器有限公司建有年产15万支滤清器生产项目，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被列入“散乱污”限期完善类
企业，自7月份停产至今。2017年7月20日对其立案处罚，罚款6万元，已办理审批手续。2 .该企业生产过程无废水产生，生活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3 .经查阅信访记录，分别于7月12日、7月13日、8月8日收到关于淄博东方龙
滤清器有限公司偷偷生产的信访投诉3起，临淄区均及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回复了投诉人。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企业完善环保措施，验收合格方可

开工。2 .责令临淄环保分局、稷下街道办事处
加大排查力度，坚决杜绝未批先建行为。

252 907-432
淄博市博山区西寨小区51号楼下有“东

盛居酒家”和“玉东酒家”饭店，油烟严重，反
映多次均未解决。

淄博市 油烟
1 .该件反映的问题与第二十一批2643号属同一区域同一问题。位于51号居民楼下的2家饭店已于9月3日关停取缔，饭

店牌匾现已拆除。2 .因2家饭店原有经营业户仍在店内生活居住，日常饮食过程产生轻微油烟。
是 关停取缔

1 .责令城西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对2
家饭店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其不再对外经
营。2 .责成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依法查处发现的类似环保违法行
为。

253 907-433
淄博市博山区秋谷社区附近的东佳集团

近日已经复工，还存在很多小型机械制造企
业未达到复工条件，夜间非法作业。

淄博市 其他

1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项目，均按要求办理环评审批和验收手续。2017年8月1日，该公司按照年度大修
任务安排，逐步实施全线停车，于2017年8月29日书面申请复产，博山环保分局于2017年8月30日同意其硫磺制酸生产线和
钛白粉转窑4号窑恢复生产。经现场检查，在线监测设备检测数据正常，其他生产设施均处于停产状态。2 .博山区严格按
照“散乱污”整治工作要求，对辖区内包括机械制造在内的“散乱污”企业分类实施治理，接转办件后，组织专人，对对辖区
内未达复工条件的机械加工企业开展专项夜查，未发现私自复产现象。

是 其他

1 .责令东佳集团加强日常环境管理，确保各
项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2 .责成山头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分局，加强对
散乱污企业检查力度，确保企业环保手续齐全、
污染治理设施完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方可
恢复生产，对环境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从严从重
查处。充分发挥包村干部和网格员作用，加强日
常监管，防止未验收散乱污企业擅自复产。

254 907-434
淄博市博山区桃园小区附近有一“回味

园”饭店，油烟严重扰民。
淄博市 油烟

反映的回味园饭店位于桃园小区内居民楼一楼，有食品经营实名备案证及员工健康证，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油烟，
造成扰民。

是 关停取缔

1 .该饭店因不符合选址要求，予以关停取
缔。2 .责成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依法查处发现的类似环保违法
行为。

255 907-435

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北刘村的“环宇氨
水”公司，距离水源保护地很近，污染水源，气
味刺鼻，曾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一直未彻底
解决。

淄博市
大气、水、

其他

淄博市临淄环宇经贸有限公司2万吨/年氨水储存项目经临淄环保分局审批和验收。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1 .根据《淄博市大武水源地水资源管理办法》，该企业属于大武地下水富集区范围的边缘地带，距离水源保护地近。该
公司储存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储存区设置了围堰，建设了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收集池。在废气治理方面安装了喷喷
淋塔，喷淋塔循环水饱和后作为氨水外售不外排。2 .该企业氨水储罐使用水封保护，呼吸阀及装卸车尾气接入废气处理
设施，经水喷淋吸收后排放。经现场调查，存在氨气吸收不完全或氨逃逸隐患，产生异味，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响。

3 .经查阅环保部门信访登记记录，2017年以来对该公司的信访投诉共两起，临淄环保分局均进行了查实处理。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企业进一步加强废气收集处理措
施，更新维护废气治理设施，杜绝废气散发。2 .
责令企业建立废气例行监测制度，随时掌握氨
逃逸情况。

256 907-436

淄博市沂源县南麻街道的“鲁源生态园”
饭店，油烟扰民；南埠村的“御水山庄”饭店，
厕所水直排到河里；历山国际大厦夜晚施工，
扬尘严重；南麻二村祥和门前烧烤油烟气味
大；沂河源水景公园垃圾较多。

淄博市

油烟、
生态、

扬尘、水、
垃圾

1 .“鲁源生态园”饭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已进行环评备案，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并正常运行。因油烟净
化设备和烟道未及时清理，导致少量气味外溢。2 .“御水山庄”饭店内有一厕所，距沂河较近，生活污水直排。3 .历山国际大
厦处于内部装修阶段，通过调阅现场监控，自8月20日至今未发现夜间施工。该工程北侧、西侧地面全部硬化，东侧用细石
子覆盖，南侧植被已清除，准备硬化，现场已用密目网覆盖。4 .沂源县南麻王氏全羊火锅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
全，已进行环评备案，使用净化烧烤车，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并正常使用。营业期间，有时存在就餐者在店外就餐现现象，
导致产生烧烤油烟气味。5 .沂河源水景公园水面存在漂浮物、亲水平台垃圾未及时清理；公园绿地存在绿化植物修剪不
及时、积存垃圾、道路清理不彻底问题。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责令鲁源生态园饭店及时清洗油烟净
化设备及烟道，确保油烟净化设备正常运行，
油烟达标排放。2 .责令御水山庄饭店停业整
改，拆除现有厕所，建设化粪池，封堵河道排污
口。限期完成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营业。
3 .责令历山国际大厦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
位落实专人及时清扫施工现场，做到日产日
清，确保达到“6个100%”要求。4 .责令沂源县南
麻王氏全羊火锅禁止烧烤店店外经营，确保油
烟净化设备正常运行。5 .对沂河源水景公园环
境卫生、河岸杂草、积存垃圾、水面漂浮物、破
损设施等进行集中彻底清理清除。目前，公园
垃圾已全部清理。

257 907-437
淄博市桓台县宝发小区14号楼3单元101

室业主在一楼院内养鸽子、养鸡，噪声扰民，
气味刺鼻。多次反映均未解决。

淄博市
大气、
噪声、
其他

宝发小区14号楼3单元101室业主系桓台县信鸽协会会员，在自家院内饲养信鸽30只，野鸡3只，存在噪声扰民、气味扰
民问题。2017年8月28日，县投诉中心收到反映该业主同一问题投诉，城区街道办事处一直在做当事人工作，但未得到解
决。

是 关停取缔
1 .责令业主9月17日前将信鸽、野鸡清理完

毕。2 .责成城区街道办事处.城管局加强日常巡
查监管，规范社区居民生活行为。

258 907-438

淄博市张店区西五路南首，区机关宿舍
前，路面损坏，积水严重；绿化带无人管理，垃
圾遍地，气味刺鼻；垃圾清运不及时，污水横
流；流动商贩众多，噪声扰民。

淄博市
水、垃圾、

噪声
天星小区门口存在部分路面破损，下雨时容易产生积水；绿化带由物业管理，但存在少量杂草和垃圾，有轻微异味;

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现象，但现场无污水；小区门口部分时段存在流动商贩经营，有噪声扰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对天星小区门前的流动商贩予以取缔。
2 . 9月12日前已对破损路面进行修补，清理绿
化带中杂草和垃圾，并加强管理。3 .加大垃圾
清运频次，确保垃圾及时清运。

259 907-439
淄博市博山区沿河东路便民服务平台北

邻，有一“小塘菜农家菜”饭店，油烟污染严
重。

淄博市 油烟
“小塘菜农家菜”饭店名为“小塘院”，为独立四合院，属于营业房，不在居民区内。该饭店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许可

证，无环评手续，无油烟净化设施，存在油烟直排扰民问题。现已订购油烟净化设施，等待安装。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该饭店立即停业整改，完善相关手
续，加快设备安装，经检测达标后，方可恢复营
业。2 .责成城东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等相
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依法查处油烟.噪声等扰
民现象。

260 907-441
淄博市张店区九级村北门，九安门下道

路两侧有众多流动小商贩，地面油污严重，垃
圾遍地，气味刺鼻。

淄博市
大气、
垃圾

现场有流动商贩，存在地面油污、垃圾清理不及时产生异味现象。 是 关停取缔
1 .责成马尚镇政府9月10日前将流动商贩依

法取缔，清洗地面油污，将垃圾清理干净。2 .责
成马尚镇政府加强巡查，杜绝环境污染问题。

261 907-442
淄博市张店区尚书苑、翰文苑小区居民

用大缸和大桶沤肥晒水，气味刺鼻。
淄博市 大气 尚书苑3号、5号楼前存在用桶蓄水浇花,存在异味问题；翰文苑楼前大缸未发现晒水产生异味问题。 是 关停取缔

责成马尚镇政府对水桶.水缸进行清理，9月
11日已完成。加强管理，确保小区环境整洁有序。

262 907-443
临沂市郯城县国大药房，高音喇叭宣传，

噪音扰民。
临沂市 噪声

反映的郯城县国大药房，在郯城县城区内有8家分店，均位于县城繁华地段。营业时间为8：00至20：00，均配有音响设
备，用于药品促销宣传，存在一定噪音扰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9月9日对国大
药房郯城区域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安排执法人
员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2 .目前音响
设备已拆除。

263 907-444
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姚店子村，有家

“力达机械厂”，无环保手续，夜间生产噪音扰
民，排放刺鼻气味。要求取缔。

临沂市
噪声、
大气、
其他

1 .“力达机械厂”名为沂水县力达农机制造厂，于2009年10月建成年产1万台油顶项目。2011年1月11日，该企业取得环
评审批手续（沂环表审〔2011〕010号），尚未通过验收，2017年7月份该企业停产整改至今。2 .沂水县力达农机制造厂位于姚
店子村村北650米，北距福利中心120米，东距姚店子医院300米，西距姚店子中学320米，满足环评批复100米卫生防护距离
要求。该企业噪音主要是设备运转产生，企业设备运行均在密闭车间中，验收检测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噪
声排放标准》Ⅰ类标准要求；废气主要是焊接废气，未通过环评验收。正常生产条件下，排放焊接刺鼻气味。现场检查查该
企业已停产，无噪音，无刺鼻气味排放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县环保局责令该企业加快整改进度，在
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前不得恢复生产。2 .院东
头镇政府加强监管职责，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
改。3 .县环保部门对未验先投环境违法行为立
案处罚，罚款4万元。

264 907-445
临沂市沂水县开发区有家“山东玻纤公

司”，粉尘污染严重，要求取缔。
临沂市 大气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建有3条专业化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年产能15万吨，已取
得环评及环保竣工验收手续，目前正常生产。该企业主要产污工段均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有污染防治设施，其中涉及粉
尘污染工段为原料存储、原料输送、不合格存储及炉窑熔制。原料存储、原料输送、不合格存储工段均密闭作业，并配配套
安装布袋除尘设施；炉窑熔制废气采用“双碱法脱硫+湿法除尘+SNCR脱硝”工艺，建有废气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
门联网。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在线监测数据持续稳定达标。2017年9月9日，沂城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企
业厂界无组织粉尘进行了现场检测，颗粒物厂界浓度符合《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该公司环保手手
续齐全，污染设施落实到位并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无法定取缔理由。

否

265 907-446
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有家“鑫淼姜油

厂”，位于居民区内，无环保手续，使用燃煤锅
炉，烟尘超标排放，污水直排。

临沂市
大气、水、

其他

1 .沂水县鑫淼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位于院东头镇王家坪村西330米，西距姚店子村130米，北距大桥村230米，南侧为公
路，不在居民区内。主要经营天然植物油项目，2012年8月1日取得环评批复（沂环表审〔2012〕294号），2017年7月31日取得环
境保护验收批复（沂环验〔2017〕56号），2017年8月10日，该企业因市场原因停产至今。2 .该企业建设的2台1t/h燃煤锅炉，已
于2016年拆除。现建有1台2t/h生物质锅炉，经“多管陶瓷旋风+脉冲布袋除尘+水膜除尘”处理。2017年5月3日-4日，山东科
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废气进行了6次检测，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
-2014)表2限值、《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7/2376-2013)表1限值。3 .该企业建有“隔油+沉淀”污水处
理站，但目前只经营天然植物油提炼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外运作土肥，现场检查未发发
现污水外排现象。

否

266 907-447
临沂市沂水县龙家镇有家“格林食品

厂”，排放刺鼻气味，污水乱排，污染周围水
井。要求搬迁或取缔。

临沂市 大气、水

1 .“格林食品厂”全称为沂水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其年屠宰95万只毛鸭项目于2010年10月取得环评批复（沂环表审
〔2010〕231号）。2011年6月建成并投产。企业生产废水及生活废水经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县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
处理。厂界无明显气味。因该企业纳入城市拆迁计划，已于2017年4月停产搬迁，目前，生产设备、燃气锅炉等设施已拆除，
厂区仅剩车间主体。厂区周边无明显异味，污水排放口无废水外排。2 . 2017年9月9日-11日，龙家圈镇党委政府委托第三方
检测公司对厂区南侧前马荒村村民武某亮、高某周、牛某刚及厂区北后马荒村村民高某峰自备水井（4口水井均为农业用
水）水质进行检测，高某峰、牛某刚水井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武某亮水井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Ⅳ类类标准；
高某周水井高锰酸盐、氨氮、亚硝酸盐氮，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3）Ⅲ类标准，硝酸盐指标符合《地下水质
量标准》Ⅴ类标准。

是 其他
龙家圈镇政府委托第三方对高某周水井

硝酸盐氮超标原因进行分析，制订治理方案，
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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